有一次，有一個天使對腓利說：『起來，向南走，往那從耶路撒冷下迦薩的路上去。』那路是曠野。腓利去後，看見有一個埃提阿伯的太監，坐在車子上。他剛從耶路撒冷敬拜上帝後回來，現在要回本國去。聖靈對腓利說：『你去貼近那車走。』『腓利就跑到太監那裏，聽見他念先知以賽亞的書。便問他說，你所念的，你明白麼？他說，沒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於是請腓利上車，與他同坐。他所念的那段經說，「祂像羊羔被牽到宰殺之地，又像羊羔在剪羊毛的人手下無聲，祂也是這樣不開口。祂卑微的時候，人不按公義審判祂。誰能述說祂的世代，因為祂的生命從地上奪去。」太監對腓利說，請問，先知說這話，是指著誰？是指著自己呢，是指著別人呢？腓利就開口從這經上起，對他傳講耶穌。二人正往前走，到了有水的地方，太監說，看哪，這裏有水，我受洗有甚麼妨礙呢？腓利說，你若是一心相信就可以。他回答說，我信耶穌基督是上帝的兒子。於是吩咐車站住，腓利和太監二人同下水裏去，腓利就給他施洗。』（徒8:26-38）。 

（一）要受浸的人必須真正相信主耶穌基督為自己的救主。

（二）要受浸的人必須真實信靠救主，悔改認罪，求主寶血赦罪，並求主恩助追求成聖。正如使徒彼得對五旬節聽眾所說：『你們各人要悔改，奉耶穌基督的名受洗（受浸），叫你們的罪得赦，就必領受所賜的聖靈。』（徒2:38）。 


很明顯，一個人如果沒有真實信主悔改，即使受了浸禮，也並不能使他的罪得蒙赦免。只有那些真正信而悔改的人，他們的浸禮才能得蒙上帝的悅納，才能使他們領受，或更深領受罪的赦免和聖靈的應許。 

（三）要受浸的人也必須真實求告主名。正如亞拿尼亞對掃羅（也就是後來的使徒保羅）所說：『起來，求告祂的名受洗（受浸），洗去你的罪。』（徒22:16）。 

使徒保羅在書信中也指出：『猶太人和希利尼人並沒有分別，因為眾人同有一位主，祂也厚待一切求告祂的人。因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羅10:12-13）。 


甚麼叫『求告主名』呢？首先要明白主的名字耶穌基督有甚麼含意。『耶穌』原文的意思為救主，基督原文的意思為受膏的君王。關於主名的含意正如天使向約瑟所指出的：『她將要生一個兒子，你要給祂起名叫耶穌，因祂要將自己的百姓從罪惡裏救出來。』（太1:21）。因此所謂『求告主名』，也就是要求告主耶穌基督將我們『從罪惡裏救出來。』（太1:21）。講得更具體一點，也就是要求告主將『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賜給我們（徒5:31），也就是要求告主用祂的寶血赦免，洗去我們的罪，並求告主藉著聖靈潔淨、更新、重生我們的心靈，使我們能真正恨惡罪並得勝罪。凡如此信而悔改，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 

（五）要受浸的人也必須靠主恩助，遵守上帝的誡命，遵守主的道。經上說：『我們若遵守祂的誡命，就曉得是認識祂。人若說我認識祂，卻不遵守祂的誡命，便是說謊話的，真理也不在他心裏了。凡遵守主道的，愛上帝的心在他裏面實在是完全的。從此我們知道我們是在主裏面。人若說他住在主裏面，就該自己主所行的去行。』（約一2:3-6）。 


主耶穌也對信祂的人說：『你們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門徒。』（約8:31）。又說：『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這人就是愛我的。愛我的必蒙我父愛他，我也要愛他，並且要向他顯現。．．．人若愛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愛他，並且我們要到他那裏去，與他同住。不愛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你們所聽見的道，不是我的，乃是差我來之父的道。』（約14:21,23-24）。

一、施浸問答詞

施浸者：　　　　弟兄／姊妹，你承認耶穌基督是主嗎？

受浸禮：是的（點頭）

施浸者：　　　　弟兄／姊妹，你因著承認耶穌基督是主，己合格受浸，你是否在耶穌基督和眾人面前認罪和接受耶穌基督為你個人的救主與生命的主？

受浸禮：是的（點頭）

二、施浸詞

　　　　弟兄／姊妹，我奉聖父、聖子、聖靈的名為你施浸，你己與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復活，並行在新的生命當中。阿們。

　　　　弟兄／姊妹，因著教會的頭──耶穌基督的授權，以及遵行大使命的吩咐，我奉聖父、聖子、聖靈的名為你施浸，阿們。

　　　　弟兄／姊妹，為著遵行主耶穌基督的命令，以及因著你承認對祂的信仰，我奉聖父、聖子、聖靈的名為你施浸，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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